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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血酬定律三要點　　《血酬定律》於二○○三年首次出版，距今已有五年，我仍沿著這條思路摸
索前進。
三個月前，我找到了對這個定律更完整的表述方式。
　　血酬定律有三個要點：　　一、血酬就是以生命為代價從事暴力掠奪的收益。
　　二、當血酬大於成本時，暴力掠奪發生。
　　三、暴力掠奪不創造財富。
　　根據第一個要點，冒險狩獵或挖煤的收益不算血酬。
暴力掠奪特指以人類及其所擁有的財富為物件的行為。
　　根據第二個要點，在暴力掠奪發生時，人類必定權衡成本和收益。
成本至少有四類：　　一、良心：同情心和正義感。
　　二、機會成本：在權衡中，與賣命並列的還有賣力、賣身和賣東西等選項，人們會比較血、汗、
身、財的付出與收益。
　　三、人工和物資的消耗。
　　四、暴力對抗帶來的風險：無論是暴力鎮壓、暴力反抗，還是暴力掠奪者之間的競爭，暴力掠奪
都要面臨一定的傷亡風險。
　　以上四類成本與收益的權衡，每類都能演義出一串歷史故事。
　　根據第三個要點，暴力掠奪不創造財富，只能轉移財富，這就會引出暴力掠奪者與財富創造者互
動的漫長故事。
　　五年前，我表述的「血酬定律」包括了第一和第三個要點：血酬就是對暴力的酬報；暴力掠奪不
創造價值，血酬的價值取決於拚爭目標的價值。
我還談到了第二個要點的第四類權衡：在暴力爭奪的過程中，當事人的核心計算是，為了獲得一定數
量的生存資源，可以冒多大的傷亡風險，可以把自身這個資源需求者傷害到什麼程度。
　　隨後的進展是：我找到了計算良心的方式，又算出了流血與流汗的替代關係，在第二個要點中補
上了第一和第二類權衡。
血酬定律於是有了更完整的定義。
同時，我繼續從暴力集團與生產集團關係的角度，解釋一些歷史現象，用暴力集團之間的競爭關係，
解釋一些重大的制度變遷。
　　這些話題會生出許多文章。
我一邊摸索一邊寫，積累起來，就是我下一本書的主要內容。
我努力把暴力掠奪這種生存策略的內外關係說清楚，同時考察各種生存策略的互動和演化，描繪演化
而成的社會秩序的基本輪廓。
這種歷史觀－－姑且稱之為「血酬史觀」－－或許能構建出一套比較好用的中國歷史分析框架。
　　在《血酬定律》再版之際，簡要介紹一下作者進一步的想法，希望讀者能和我一樣，包容這本書
，超越這本書。
　　吳思　二○○九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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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懂「血酬定律」，別說你了解中國人！
　　《潛規則》作者另一經典作品，以更深入、更全面的角度，探討中國歷史生死存亡的演進法則。
　　吳思為「繼黃仁宇之後，最富創見的歷史作家」，大膽剖析華人社會中的存亡法則，獲國際筆會
「自由寫作獎」高度肯定！
　　《血酬定律》於2009年4月重出簡體新版，高居當當網歷史類暢銷書榜。
新版增寫前言，總結「血酬定律」的三個要點，並正式提出「血酬史觀」的概念。
新版增加〈潛規則與正式規則切換的祕密〉〈灰牢考略〉兩篇文章。
　　人類社會是一連串弱肉強食、趨利避害的過程，人命財產皆有價，而且經過精密的計算。
這就是「血酬」。
　　你願意付出多大的代價，換取自己的安身立命？
貪官奸商土匪的威逼超過什麼限度，你才會捨命反抗？
一切的權謀算計，都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
不懂這個道理，別說你了解中國人！
　　歷史源遠流長，時代不斷更迭，唯一不變的是求存求榮的渴望。
從皇帝到庶民，從巨富到窮人，各階層無不依據自身的利害考量，奉守獨特的生存策略。
「血酬定律」直指中國歷史上不曾明說的潛在規則，剖析治亂興衰的歷史表相之下，血酬的法則正操
控著一切：　　不同朝代的性命價格。
　　貪官汙吏的斂財絕技。
　　商賈巨富的抗害手段。
　　市井小民的反抗策略。
　　書生才子的求財之道。
　　盜匪土霸的獲利模式。
　　綁票勒贖的利害計算。
　　作者以犀利的論述，平易幽默的行文，揭開檯面底下中國社會的真實面貌。
無論身處什麼階層，從事什麼行業，都必須掌握不明說的規則，熟悉利害相權的算式，才是你在渾沌
紛擾的世界中，求存求勝的必備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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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吳思　　1957年生於北京，198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
曾任《農民日報》《橋》等報章雜誌的記者及編輯，現任《炎黃春秋》雜誌總編輯。
另著有《潛規則》。
2005年，因《潛規則》和《血酬定律》兩本書，獲國際筆會獨立中文筆會授予「第三屆自由寫作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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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再版前言訪談：說破現實世界的生存法則自序：在歷史的幽深之處1. 匪變：對於血酬定律的推想人質
的命價，是由當事人支付贖金的意願和能力決定的。
在風險和成本相同的條件下，人質越有錢，搶劫物件越富裕，綁票和搶劫的收益越高；越窮則收益越
低。
低到得不償失的程度，土匪就沒法幹了。
2. 命價考略所謂「生命無價」、「人命關天」，並不符合歷史事實。
人命是有行情的，就連天子還打聽行情呢。
生命的價格，取決於本人的支付意願，更取決於本人的支付能力。
3. 潛規則與正式規則切換的祕密「官話」代表了正式規則，而正式規則是不能給當事的雙方提供利益
的，私下說明的潛規則卻能在交易中為雙方創造福利。
官話不過是說說而已。
4. 劉瑾潛流劉瑾因叛逆罪而被處死時，家產總值相當於五千三百五十億新台幣。
劉瑾、和珅的榮登千年世界級最富排行榜，揭示了潛藏在中華文明光輝表面下的大東西。
5. 縣官的隱身分縣官的身分始終處於變遷之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為黑白之間的不同灰度。
至於灰到什麼程度可以叫黑，灰在什麼程度之前仍可算白，那是有命名權的人貼的標籤。
6. 灰牢考略真正能阻止一些官吏成為酷吏的，恐怕既不是上級，也不是良心，關鍵在於如何分配損害
，換句話說，就是要看我是否惹得起那些我打算損害的人。
7. 庶民用暗器偷懶是庶民對付公田的武器。
統治階級擁有強大的武力，庶民很難用正規戰法取勝，但是惹不起卻躲得起，畢竟幹活使勁不使勁只
有自己最清楚。
8. 硬夥企業花錢買虎皮、拉權勢入夥、被迫送硬股，這一系列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企業，我們不妨稱
之為「硬夥企業」——合夥的都是那些很有害人本事或人家惹不起的硬傢伙。
9. 洋旗的價值只要洋旗高高一掛，就可以自由謀生、嚇住貪官汙吏了，這樣的旗幟教商人如何不嚮往
？
且不論軍閥土匪，僅僅在船商與官吏衙役的關係方面，洋旗的有無就可以決定企業的盈虧以至生死。
10. 地霸發跡的歷程賣命者的核心計算是：為了獲得生存資源，可以冒多大傷亡的風險？
或者，可以把自身這個資源需求者損害到什麼程度？
用古人一句更簡明的話表達，就是：「身與貨孰親？
」11. 我認出了一個小物種事情鬧到上級不得不公事公辦的程度，漕口固然要吃虧，而既得利益集團吃
虧更大。
正因為算準了「讓步」是漕規利益集團最終的合理策略，漕口才敢鋌而走險，大吸對方的骨血。
12. 白員的勝局官家的一個名額，總要由六、七個人共用。
現代人會稱這些人為「超編人員」，超出三、五成不妨如此稱呼，如今多餘部分是正額的五、六倍，
這些人及其所屬的集團要叫什麼名字呢？
13. 結語：金庸給我們編了什麼夢？
究竟什麼人擁有超強的暴力，不受暴力的威脅，卻能以暴力貫徹自己的意圖？
究竟什麼人可以衣食無憂，既富且貴，身邊美女如雲？
金庸替我們想像了一個比皇上還幸福的角色，那就是大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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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官話」代表了正式規則，而正式規則是不能給當事的雙方提供利益的，私下說明的潛規則卻能
在交易中為雙方創造福利。
官話不過是說說而已。
　　說官話的利害計算說官話，還是不說官話，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選擇問題。
我看過清朝人筆下的幾個對話，都出現了話語體系抉擇的場面，其中還有迫使說官話者改口的場景。
細品當事人的應對和選擇，頗有一番能夠以利害計算出來的道理。
一八五三年九月四日，小刀會在上海造反，擒獲上海道吳健彰，與上海一灣之隔的寧波頓時緊張起來
。
小刀會本是洪門天地會的一支，活躍於寧波上海一帶，寧波人加上海人與廣東幫和福建幫並列為小刀
會三大幫之一。
如今上海的吳道台被小刀會擒了，生死難測，寧波知府心裡該如何想？
　　寧波知府段光清感覺到治下的造反騷動，他立即組建民間聯防體系，安排聯防隊巡夜。
具體辦法是：各戶輪流出成年男子值班，每五天一輪。
巡夜也不完全白巡，段光清勸諭商人捐獻糧食，給巡夜的聯防隊員們熬粥當夜宵。
當然，事出緊急，這些措施只能算臨時性的土政策，合法手續多少是有一點問題的。
在落實土政策的過程中，一個地保找段光清告狀，說城西有個開小鋪的營兵，派不動，就是不肯去巡
夜。
營兵是清朝正規軍綠營的兵，在八旗腐爛透頂的情況下，綠營已經成為主力部隊，並不歸地方行政系
統管轄，地保派不動營兵並不足怪。
不過左鄰右舍攀比起來，追問這個開小鋪的憑什麼白白讓大家保衛他，公平何在，確實也夠讓地保為
難的。
這時段光清出面了。
他來到營兵家，問他為什麼不去。
下邊是段光清記錄的二人對話（注1）。
　　營兵跪對余曰：「營兵每夜要跟本官巡夜，不能再派巡丁。
」余笑曰：「爾不必對我說官話。
若營中果每夜出巡，何需百姓巡夜？
今我勸百姓巡夜，原欲其互相保衛耳，百姓不言苦，營兵反畏勞乎？
「且爾既吃糧當兵，日中則當操練，夜則緝賊，是爾營兵事也。
何以來城西開店？
我帶爾去見營官，問爾真是營兵否？
」營兵無語，唯叩頭承允出丁巡夜。
這可真有意思。
一個當兵的堅持要說官話，一個大官卻威脅他，不許他說官話，這「官話」到底是什麼東西？
　　在這裡，官話表述的是一套有關軍隊的性質任務之類的正統說法，據說這支軍隊的士兵每日白天
操練，夜晚隨軍官巡邏，辛苦得很。
一旦進入這套說法，就進了一套地方官插不上手的規則體系，人家生命的每一時刻都按照規定為國為
民奉獻出來了，當然沒時間參加民間巡夜。
這套官話冠冕堂皇，地保大概就是被這套話噎住了。
段知府拒絕進入這套系統，他說了另外一套話。
準確點說，段知府拒絕了「北京話」，代之以「寧波話」。
寧波話表述了土政策，一旦進入這套規矩，營兵就不能不參加巡夜，否則就不公道。
試問：平民百姓憑什麼幹那些本該由軍人幹的事？
那些職業軍人每個月拿四兩銀子的餉，折合一天二、三十斤大米，而平民熬夜巡邏，才給一碗粥喝。
拿二、三十斤大米的職業軍人躺在家裡睡覺，喝一碗粥的平民倒要去保衛他－－那套「北京話」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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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實未免也太不像話了。
　　總之，話語之爭，其實是規則體系的選擇之爭。
而規則之爭，說到底又是利益之爭。
我們繼續拆解這個故事，看看決定勝負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在繼續拆解之前，我想先嘲笑那位營兵兩句。
這位老兄可真夠傻的，還算職業軍人呢，難怪清朝綠營那麼不中用。
《孫子兵法》云：「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孫子兵法》又云：「多算勝，少算不勝。
」難道這樣的仗也可以打嗎？
對那位營兵來說，輸贏無非是熬幾十天夜的問題，而對段知府，輸贏卻關係到聯防體系的建立和穩定
，關係到維護這種穩定所必需的權威，而這些又關係到段知府的前程，甚至身家性命。
且不說雙方的地位如何懸殊，單算戰鬥意志，算奮戰到底的決心，營兵已經算不贏了。
　　我猜，營兵從一開始就沒有算過，別看他是開小鋪的，眼光只夠看一步棋。
他以為地保根本就請不動知府，只要把地保噎回去就算勝利了。
沒想到地保也是奉領導指示行事，巴不得把困難推給領導，知府也不得不出來為地保撐腰。
此時，驕兵恐怕就要陣腳大亂。
當然也有另外一種可能。
他早已想過了，並且準備頑抗到底。
老子又不是你的子民，你管得著嗎？
老子不巡夜犯哪家的法啦？
不參加巡夜，地方官也管不了，這是營兵一步到位的如意算盤。
段知府卻比營兵算得深遠。
他一下子算出了三步棋，並且把這三步棋擺給營兵看。
　　段知府說，你按我的規則玩，雖然難免熬夜，對你也是有利的，保護大家的安全自然要大家出力
。
這是第一步的利害計算。
如果你非要礙我的事，非要按你的規則玩，一毛不拔，我只好陪你玩到底。
你以為按你的規則玩，我就贏不了你嗎？
用不用我帶你去找你們領導去？
我不僅要讓你的如意算盤落空，還要讓你損失慘重，雞飛蛋打，連老本都賠進去。
這是第二步的利害威脅。
如果真走出了第二步，真鬧到官場上去，發生條條塊塊之間的利益之爭，知府真能在那些驕兵悍將手
中占到便宜嗎？
萬一綠營的軍官害怕為小兵的過失承擔責任，要為他做主，聯手抵抗知府呢？
這就是知府要考慮的第三步棋。
段知府考慮到了，而且亮出了招數。
　　段知府說，在和你們領導下棋的時候，我會問他一句，你這個城西開小鋪的是不是真營兵？
這是一個暗示出「順竿爬」對策的提問，其潛台詞是：你們軍隊系統的領導無須為管理不嚴承擔責任
，我也無意追究這種責任。
他可以說這營兵是冒牌的，可以把責任完全推到這個小癟三身上。
試想，軍官們要害一個小兵有什麼難的？
又不是自己的兒子，砍下他那顆給領導惹麻煩的腦袋還可以吃空額呢，每月四兩銀子。
按說，算到這第三步已經可以分勝負了，營兵慘敗，知府完勝。
不過，萬一軍隊的大老粗們在政治上不夠成熟，或者，萬一那開小鋪的就是某軍官的兒子，軍官們不
肯以順竿爬的方式了斷此事，我們可以發現，知府的那番話裡還埋伏了第四步棋。
　　假如軍官們真要與知府較勁，那麼，寧波駐軍就可能在整體上受到追究，因為他們沒有承擔起自
己的守土職責，需要寧波百姓替他們巡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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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方面軍官們必定心虛。
這種心虛，也保證了不會有任何軍官與段知府較勁，除非他們在整體上傻到了根本就不配當官的程度
。
段知府的威脅是可信的。
他若不肯對付這點麻煩，治一治不聽使喚的人，地保就有理由不好好幹活，寧波就可能淪陷，知府的
損失就太大了。
承受一點小麻煩，也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並不是段知府的肚量小。
況且，連一個小兵都治不了，知府的面子又往哪裡擺？
小民的面子都值錢，知府面子的價值就更不要說了。
　　總之，段知府算路深遠，且步步都是勝算，步步都是「打將」式的命令手－－不想輸棋，就要在
段知府指定的位置落子。
只要對局者不是瘋子，知道趨利避害，知道丟卒保車，乖乖就範便是唯一的選擇。
實際上，進入何種規則體系的決定因素，正是對不同規則背後的利害得失的計算。
計算並比較不同規則體系帶來的成本風險和收益，便是過招的實質。
而展示影響這種成本和收益的能力，便是段知府採用的威懾策略。
　　往極端處說一句：規則選擇者最大的損失，莫過於自身的死亡。
暴力可以製造死亡，因此，暴力最強者擁有規則選擇權或決定權。
這就是元規則－－決定規則的規則。
我們的營兵雖然棋藝不高，人還是明白的。
在整個故事中，營兵只說過兩句話，第一句表明他堅持原來的立場，要按照官話表述的規則玩。
第二句表示認輸，按照段知府指定的規則玩。
　　這兩句話都是合理的，都是合乎他本人利益的最佳選擇。
第一句話，是只能看到一步棋的棋手的最佳選擇，第二句話，是看明白了三步棋的棋手的最佳選擇。
既然雙方都在知府制訂的規則中得到了自己的最佳選擇，說通了「寧波話」，放棄了北京話，這局棋
也就玩妥帖了。
我有點不好意思的感覺。
段知府不過寥寥幾句話，但我為了分析清楚這幾句話背後的利害關係，講明白不同選擇的不同後果，
解釋一遍放棄官話及其所代表的正式規則的決策過程，居然花了這麼長時間。
我應該閉嘴了。
可是，史學特別不喜歡孤證，為了向史學的模範靠近，我不得不繼續說下去，再抄兩段話，然後再解
釋幾句。
　　劉鶚（一八五七～一九○九）也是當過知府的人，他在《老殘遊記》第四回講了一個尼姑廟變妓
院的故事，也牽涉到官話問題，原文如下。
　　老師父說：「我們廟裡的規矩可與窯子裡不同。
窯子裡妓女到了十五、六歲，就要逼令她改裝，以後好做生意。
廟裡留客本是件犯私的事，只因祖上傳下來：年輕的人，都要搽粉抹胭脂應酬客人，其中便有難於嚴
禁之處，恐怕傷犯客人面子。
前幾十年還是暗的，漸漸的近來，就有點大明大白的了。
然而也還是個半暗的事。
您只可同華雲（引者注：廟裡的一位漂亮尼姑）商量著辦，倘若自己願意，我們斷不過問的。
　　「但是有一件不能不說，在先也是本廟裡傳下來的規矩，因為這比丘尼本應該是童貞女的事，不
應該沾染紅塵；在別的廟裡犯了這事，就應逐出廟去，不再收留，唯我們這廟不能打這個官話欺人。
可是也有一點分別：若是童女呢，一切衣服用度，均是廟裡供給，別人的衣服，童女也可以穿，別人
的物件，童女也可以用。
若一染塵事，她就算犯規的人了，一切衣服等項，俱得自己出錢制買，並且每月還須津貼廟裡的用項
。
若是有修造房屋等事，也須攤在他們幾個染塵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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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廟裡本沒有香火田，又沒有緣簿，但凡人家寫緣簿的，自然都寫在那清修的廟裡去，誰肯寫在這
半清不渾的廟裡呢？
您還不知道嗎？
況且初次染塵，必須大大的寫筆功德錢，這錢誰也不能得，收在公賬上應用。
」　　這裡的老師父主動聲明不講官話，因為官話代表了正式規則，而正式規則是不能給當事的雙方
提供利益的，私下說明的潛規則卻能在交易中為雙方創造福利。
這裡的「官話」與上一個故事稍有不同。
在我的閱讀範圍裡，「官話」這個詞最早出現於明末的《二刻拍案驚奇》，其涵義近似如今的「普通
話」。
以「官話」比喻官方的正式規則，這種用法初見於段光清寫的《鏡湖自撰年譜》。
到清末《老殘遊記》的寫作時代（一九○三～一九○六年），這種比喻又擴展出泛指各種正式規則的
意思，宗教界的正式規則也收在其中了。
不過這麼說有點冒失：明清的宗教界也在官府的嚴格管理之下，宗教界的領導也有官授的品級，也用
官授的大印，如同我們熟悉的處級道士、局級和尚一樣。
即使當群眾級的和尚道士，也需要向官府報批備案，官府收了錢，發了度牒，和尚道士才算當上了。
這樣說來，宗教界的正式規則早已染上官場規則的色彩，並不是後來擴展進去的。
　　還有一點提請讀者注意：老師父的實話透徹地分析了正式規則向潛規則轉化的成本和收益。
如此一轉，廟就成了半清不渾的廟，虔誠的信徒不願意在此施捨了，正式規則所能提供的收益自然減
少。
這就是損失。
為了補償損失，想在潛規則中獲益的人就要大大地寫一筆功德錢。
倘若這筆錢給得少，不足以補償轉入潛規則的損失，誰肯放棄正式規則和官話呢？
如果給得不少，那麼，在這種轉變中，當事雙方都是受益者，承受損失的是宗教界的清譽。
當然這是整體利益的事，也是官府的事，本廟和本人先賺了才是要緊。
　　以上兩個故事都是不講官話的，也有堅持講官話的故事。
譬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八十回，講到一個在河道上把關收稅的小官，揪住四川學政（主管教
育的副省長）販賣良家女子的把柄不放，咬定了官話，無論怎麼求情行賄都不改口的故事。
這位小官倒不是什麼正人君子，只因學政過去害過他，他想報一箭之仇，所謂「官報私仇」。
在那個故事裡，小官堅持說官話，同樣是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規則體系，難得的是，他在得逞之時也
解救了七十餘位姑娘。
自然也有反過來的可能：如果他的脾氣不那麼大，收一筆銀子就改了口，他和學政就可以在潛規則中
雙贏，倒楣的則是那七十餘位姑娘。
　　官話通常比較好聽，因為它所代表的正式規範考慮到了「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不太敢玩水。
問題在於，水並不總能以洪水的形態出現，那是非常時期暴民造反的形態。
當水被裝在缸裡、盛在桶裡、倒在碗裡的時候，根本就沒有載舟覆舟的力量。
這時候，官話不過是說說而已，當真去做便是自找虧吃，而多數人是不會自找虧吃的。
於是，官話就有了糊弄人的意思，就成了一個貶義詞，說官話者的形象難免受損。
可是官場風波險惡，說官話不會讓人抓住把柄，形象受損也要說下去。
　　（注1）段光清（一七九八～一八七八年），安徽宿松人，官至浙江按察使，著有《鏡湖自撰年
譜》。
本文講述的故事來自該書咸豐三年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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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這本書的兩大理論基石是，一是達爾文的進化論，一是經濟學上的需求定律。
因為新鮮，所以有趣，但這些細細想想也都是實事，這就打破了許多人心中美好的東西。
」　　－－讀者　　「《血酬定律》一書寫出了隱藏在「禮義廉恥」美好光環下的現實的殘酷。
人雖然褪去了體毛，穿上了衣服，但掩蓋不了行為本質上的野獸性。
『暴力決定規則』就是叢林法則中弱肉強食的人類版。
人不是野獸，沒錯，因為人類擁有智慧。
他們聰明的發現，比起單純的勞作，剝削同類更容易獲得收益。
吳思先生撕開人類文明美麗的表面，直指裡面腥臭的本質，並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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